附件7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励申报诚信承诺书

本人/项目自愿参加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本人和所在单位/项目第一完成单位代表所有项目完成人及完成单位做出如下承诺：

1.申报材料严格按照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有关规定和具体要求填写，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不存在科研失信的行为。

2.已征得所有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代表性论文作者的知情同意，如获奖，其他项目不能再次使用该论文申报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因未如实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3.申报材料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专利、论文、著作、应用证明、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等）均未在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及其他同级同类奖励获奖项目中使用过，也未在本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及其他同级同类奖励其他申报项目中使用。

4.遵守《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章程》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励评审工作纪律》等有关规定。项目进入终审程序后，接受评审结果及授奖单位数和授奖人数按照获奖等级自动截取。

项目第一完成人/候选人（签字）：

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工作单位（公章）：

日期:

